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发布单位】环境保护部 
  【发布文号】环办函〔2008〕336号 
  【发布日期】2008-06-17 
  【生效日期】2008-06-17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政策参考 
  【文件来源】环境保护部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河北省农科院遗传所辐照装置安全隐患限期整改的

通知 

 
(环办函〔2008〕336号) 

河北省农科院遗传所： 

  2008年5月，我部对你单位的钴-60辐照装置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该辐照装置在安全联锁及放射

性污染防治等方面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的有关规

定，你单位应立即进行限期整改。现通知如下： 

  一、2008年11月30日前，将已过使用寿期的废旧放射源送贮具有资质的放射源收贮单位。 

  二、在将废旧放射源安全送贮前应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确保安全。 

  三、对贮源井水、辐照室内壁表面等工作场所及周围环境进行监测，并编制退役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于2008年12月30日前报送我部。 

  四、即日起不得启用该辐照装置。如果违反规定，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

例》的有关规定，将对你单位进行处罚。 

  五、我部委托河北省环境保护局协同北方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对你单位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八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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